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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市关于培育夜间经济的实施意见

夜间经济属于旅游经济、休闲经济的一部分，是城市消费经

济的时空延伸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

进商业消费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2 号），进一步促进我市

夜间经济发展，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，努力把嘉兴打

造成充满活力的长三角满意消费“不夜城”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制

定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八届七次全会精神，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

化发展，紧紧围绕“12410”战略部署，以培育放心消费特色街

区和示范名店（场所）为支撑，积极发展夜游、夜宴、夜购、夜

娱、夜市等休闲生活新业态，推动消费升级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

好生活的新需求。争取通过三年左右的时间，在市区形成一批夜

间经济特色街区，在全市形成 100 家以上夜间经济示范名店（场

所）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统筹谋划建设夜间经济重点区块

围绕城市现有的商圈、街区、景区景点、公园绿地、交通枢

纽、文体场所等资源，高标准谋划布局夜间经济重点区块。按照

城市规划、商业网点布局规划和城市管理规定，合理布局建设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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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商圈、街区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结合实际，因势利导，因地制

宜，科学研究制定夜间经济区块设计、建设、改造、提升的具体

实施方案，做好业态发展引导，完善区域空间布局，加强各类设

施配套。夜间经济区块建设要注重与城市品质提升、城市有机更

新、新区开发等相结合。〔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商务局
★
、市交通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

市体育局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嘉兴港区、嘉服集团、嘉城集

团、嘉通集团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〕

（二）精心培育夜间经济特色街区名店（场所）

创新夜间经济发展理念和模式，引导有一定基础的商圈、街

区围绕美食、购物、休闲三大主题，充分挖掘现有资源，吸引周

边地区消费者。创建省、市级高品质步行街，积极培育引入一批

老字号、品牌餐饮、地方风味小吃、时尚书吧、酒吧、健身康体、

美容美发、文创精品、珠宝玉器、古玩字画、高端订制等为主要

内容的特色名店（场所）。鼓励夜间经济特色商圈、街区的商户

在节假日、店庆日期间开展“不打烊”等晚间延时购物促销活动。

鼓励社会力量在合适适当区域开设营业至凌晨或 24 小时营业的

书店、影院、健身房、咖啡店、练歌房、宠物吧等夜间文化娱乐

店铺。借鉴学习外地夜市运营管理经验，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开设

“夜排档”“夜宵城”等深夜食堂店铺，打响“南湖船菜”“禾帮

菜”品牌。鼓励特色商圈、街区内的商户定期举办各类主题的购

物节、美食节、消夏节、啤酒节等夜间消费打折让利活动，形成

常态化、亲民化、特色化的品牌活动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
★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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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综合执法

局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嘉兴港区、嘉服集团、嘉城集团，各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〕

（三）围绕主题推出特色文体休闲精品活动

支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、美术馆、科技馆、青少年宫、

妇儿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场馆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开放时

间，逢重要时间节点、法定节假日，举办夜间文娱活动。建设布

局 24 小时“智慧书房”，拓展夜间文化消费空间。鼓励社会组织、

群众性团体在公园、广场、社区等城市公共开敞空间举办内容丰

富的露天音乐会、诗歌会、民间艺术表演、歌舞演出等主题活动，

丰富人民群众的夜间公共文化生活。推动国内外知名艺术节、音

乐节、专业艺术活动（赛事）落户嘉兴，支持商圈、街区、景区

内的经营者推出健康、规范的夜间文娱精品节目或驻场演出项

目，利用公园、公共建筑的零星空地、行步道和屋顶等区域增设

体育健身设施和运动场地，积极推介有资质的体育制造、服务业

企业和品牌赛事开展群众参与度高的夜间体育活动，满足市民多

样化的娱乐健身需求。引入社会力量发展文体产业，进一步丰富

南湖、月河、梅湾等中心区块的夜间游览项目，策划推出“夜游

南湖”“夜宴梅湾”“夜赏月河”等系列夜间精品文旅产品；串联

起中央公园—大剧院—体育中心—全民健身中心四大文体版块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
★
、市体育局、嘉

兴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嘉兴港区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科协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政府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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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营造便捷时尚夜间经济氛围

高标准统筹做好市区夜间景观照明设计，对城市重点区域的

主要道路、标志性建筑和夜间经济特色商圈、街区集中进行景观

提升，增强信息设施、卫生设施、照明设施、安全设施、交通设

施、艺术景观设施等城市家具的设计感和时尚感。做好夜间地面

公共交通基础保障，提高公交车辆频次，增加夜间运营线路，开

辟“夜游”专线。编制开发《嘉兴“夜间经济”消费指南》和微

信公众号，统筹夜间经济的商业、餐饮、住宿、旅游、文娱、体

育、休闲以及交通设施运营保障等信息，实行线上线下联动。引

导旅行社将夜间旅游纳入旅游线路，向广大游客和市民推荐“夜

嘉兴”美景。鼓励特色商圈、街区附近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夜

间时段向社会公众开放，增加周边道路夜间限时停车位数量。鼓

励引导出租车企业和网约车平台加强重点区域的夜间车辆调配。

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，简化商户夜间经营审批程序。规范夜间

经营收费管理，减轻商户负担。加强夜间治安管理，维护正常经

营秩序，营造安全稳定的消费环境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★
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

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综合执法局、嘉

兴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嘉兴港区、嘉城集团、嘉通集团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〕

（五）建立完善制度保障夜间经济健康发展

夜间经济发展作为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

责任制考核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市级相关部门要高度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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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发展夜间经济，加快建立与夜间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模式，

建立相应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，坚持自我管理和行政管

理相结合，充分调动乡镇（街道）、社区、行业协会、商会和商

户的积极性，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合力，

适时出台嘉兴市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政策意见，统筹安排资金扶

持夜间商圈、街区建设发展。研究建立夜间经济统计指标体系，

积极争取文化和旅游部门重点实验室的旅游数据与检测系统的

技术支持，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，为夜间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数

据支撑。开展夜间经济特色街区、夜间餐饮名店、夜间购物名店、

夜间文体休闲名店的评选工作，对入选市级特色街区（高品质步

行街）重点项目的，竣工后根据投资额给予最高 500 万元的补助；

对入选市级示范名店的，按经营场所规模给予 1-5 万元的奖励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
★
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市统计局、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嘉

兴港区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〕

（注：单位名称上标注“★”的责任单位为牵头单位）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徐淼常务副市长，周军波副秘书长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发展改革局（商务局），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改革局、

嘉兴港区服务业发展局。

嘉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3月 13日印发


